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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0年春节前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2020年春节即将来临，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确保我区岁末年初期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创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根据《中共佛山市委办公室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通知精神扎实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佛委办明电〔2019〕69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应急值班值守工作的通知》（佛建电〔2020〕1号）、《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应急值班值守工作的通知》（南安办〔2020〕13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19〕340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强责任感，高度重视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岁末年初通常都是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紧张的时期，一些建设项目容易存在盲目赶工期、随意抢进度，安全意识淡薄，安全责任未落实到位等现象。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务必要高度重视春节前后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

二、自查自纠全覆盖，加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监管

（一）全区每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各方责任主体应结合自身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认真开展本项目的自查自纠工作，全面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建立检查台账，确保及时整改，做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亲自部署本企业所有承建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制度，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举一反三，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结合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通过日常检查和随机抽查等形式，督促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做好预防建筑施工火灾事故的工作，加强对深基坑、高大支模、高层外脚手架、地下暗挖、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运行和拆卸、建筑消防、施工用电等施工安全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施工安全问题以及管理薄弱环节，建立监管台帐，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三）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和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切实加强对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努力提高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我局将对各在建工程施工安全进行抽查，既检验工程各方责任主体的自查自纠效果，同时也督查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对监管工地的监管行为是否到位。

三、全力保障，做好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

（一）落实信息报送工作。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应急救援和重大信息报送工作制度，落实值班人员，做好安全事故报告、安全生产信息、应急救援物资信息报送工作。全区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要严格执行《佛山市建筑工程节假日值班工作制度》（详见附件1），于1月19日前将工地春节值班人员表（详见附件3）报送至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或各镇（街道）建设主管部门；如有项目需要在春节期间施工的，要严格执行《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详见附件2），并同时报送春节期间施工项目清单（详见附件4）。

（二）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区各有关单位要指定备勤值班应急救援联系人，落实救援物资、车辆和装备，保持通信畅通，确保随时投入抢险，并于1月19日前将应急救援物资备勤表（详见附件5）报送至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或各镇（街道）建设主管部门。

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及各镇（街道）建设主管部门在1月22日前收集整理完上述相关表格后报备一份至我局质安科（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86339616）。

附件：1.佛山市建筑工程节假日值班工作制度

      2.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

3.南海区建筑工程2020年春节期间值班安排表

      4.南海区建筑工程2020年春节期间施工项目清单  

      5.南海区建筑工程2020年春节期间应急救援物资备勤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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